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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人權工作小組第 32次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4年 12月 1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

地點：本部 8樓簡報室 

主席：劉召集人世芳（吳副召集人堂安代）  紀錄：莊琍婷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（如簽到表） 

壹、宣布開會及主席致詞（略） 

貳、報告事項 

案由一、本部人權工作小組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本小組歷次會議決定（議）事項計有 8 案，第 8

案自行追蹤，其餘案件繼續追蹤；以下委員建議

事項，請各權責單位（機關）納入業務推動之參

考： 

1、第 7案請綜合規劃司再次提醒各單位（機關）於

中長程個案計畫函報行政院審查前，確實完成

人權影響評估作業，並提供相關協助。 

2、第 8 案請民政司於會後將不義遺址相關辦理情

形提供委員參考。 

案由二、因應人權兩公約、兒童權利公約、身心障礙者權

利公約法規檢視及辦理情形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對於尚未完成檢討作業之法規，請各單位（機關）

積極推動修正事宜，並於各該法律修正草案報送

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後，加強與立法院溝通，

期儘早完成立法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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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、「人權教育訓練之監測與成效評估指引」運用情

形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請人事處持續配合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規劃

之期程，實際運用指引賡續辦理本部人權教育訓

練通論課程，並研議將主管人員納入訓練，以期

各位主管及同仁能逐步將人權理念融入各項施政

與服務措施之規劃與執行中。 

（三）移民署試辦專論課程成效良好，足見案例研析及

跨機關討論模式具可行性。本部各單位（機關）

可參考相關作法，納入未來人權教育推動規劃，

以提升整體公務體系對各人權公約原則之理解與

應用。 

參、散會：下午3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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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及單位（機關）代表發言重點摘要： 

報告案一、綜合規劃司提報「本部人權工作小組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

理情形」。 

第 3案： 

李委員凱莉： 

    建議將禁止酷刑公約委託研究案及教育訓練等相關內容納入兩

公約第 4次國家報告，以利國際審查委員瞭解我國推動情形。 

警政署： 

    將配合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程序適時補充相關資料。 

第 7案： 

李委員凱莉： 

    各單位（機關）於填寫人權影響評估檢視表前是否經過相關訓練？

若不瞭解時有無諮詢窗口？ 

綜合規劃司： 

    行政院曾舉辦教育訓練，並將教材放在網站上，本部亦有派員參

訓作為部內種子教師，若業務單位（機關）填寫檢視表時有疑問，可

以諮詢綜合規劃司（中長程個案計畫）及法制處（法律案）窗口。另

重申人權影響評估檢視表是由業務單位（機關）自行填寫後，再請委

員協助檢視並提供相關建議。 

李委員凱莉： 

    人權影響評估機制今年才剛試行，業務單位（機關）可能還尚未

熟悉，建議增加部內橫向溝通，提供範本及諮詢管道，並請預留與人

權諮詢員對話及交流時間。 

綜合規劃司： 

    本司後續會再提醒業務單位（機關）相關注意事項，並請委員未

來針對本部及所屬機關的中長程個案計畫多多指導。 

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廖諮議彥璋： 



4 

 

    本院人權資訊網有公告人權影響評估的操作手冊，能引導大家如

何填寫檢視表，建議業務單位（機關）可作為參考。 

主席： 

    能否蒐集各單位（機關）對於填寫檢視表之疑問，並蒐整優良案

例讓各單位（機關）參考，以更加熟悉操作流程。 

綜合規劃司鄭簡任視察寶珠： 

    會再提醒各單位（機關）未來中長程個案計畫必須完成人權影響

評估程序，而非公文已經會簽到本司才發現要填寫檢視表，造成後續

作業時間被壓縮。 

主席： 

    有關人權影響評估機制，請綜合規劃司及法制處多費心並提供相

關協助，本案繼續追蹤。 

第 8案： 

郭委員家佑： 

    南非及德國也有許多轉型正義機構與學術機關可以進行交流，另

請補充說明現在學校轉型正義教育及宣導的推動情形。 

二二八基金會藍執行長士博： 

    9月開始與政治大學及暨南大學建立課程合作機制，目前尚在測

試階段，待 115年 2月正式上線，可較有系統地與各大學、高中、國

中、國小的課程結合運用。 

郭委員家佑： 

    不義遺址通常都會對外開放供民眾參觀，或是辦理相關展覽，如

沒有對外參觀的遺址應如何處理？ 

二二八基金會藍執行長士博： 

    本議題應於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有相關討論，真正的問題應

是國家面對威權象徵的態度。目前部分銅像處理較為順利，未來要處

理的議題可能是不義遺址被保存後如何活化，以及如何讓不義遺址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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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易辨識。 

主席： 

    請問現階段不義遺址的轉型方式有無符合行政院要求？ 

民政司蔡簡任視察明謙： 

    現階段工作主要是拆除銅像，相關細節會後請同仁補充說明。 

李委員凱莉： 

    不同世代面對不義遺址的態度不同，建議可多加利用創新易懂的

工具，如電影「大濛」，或運用現有的媒材辦理教育推廣。 

主席： 

    謝謝李委員的建議，不同世代會確實有不同的視角，請業務單位

參考。 

 

 

報告案二、法制處提報「因應人權兩公約、兒童權利公約、身心障礙

者權利公約法規檢視及辦理情形」。 

主席： 

    有關「社會團體法草案」、「工業團體法修正草案」及「集會遊行

法修正草案」等，請業務單位（機關）積極與各界溝通，以期順利完

成法制作業。 

 

 

報告案三、人事處及移民署提報「『人權教育訓練之監測與成效評估

指引』運用情形」。 

郭委員家佑： 

    有關教育訓練的設計，建議可以增加管理階層的培訓。 

李委員凱莉： 

    移民署的課程是以案例為師，能夠更加貼切業務，並且有跨單位、



6 

 

小組討論及律師做為引導員，可以更精確地引導法律運用及適用。但

現行國際公約內國法化最大困境在於較少被實際運用，建議後續辦理

培訓時，可以與司法機關交流，瞭解有那些案例可以引用國際公約並

多加延伸。 

綜合規劃司： 

    有關人權教育訓練的部分，本部依據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頒

訂之教育訓練指引，於 113年 8月函頒後續推動事項及相關工作本部

分工表。115年下半年起，各業務單位（機關）皆應依各自業務內容

盤點涉及公約之權利項目，並設計專論課程，各單位（機關）亦可向

移民署多加取經。 

主席： 

    請各單位（機關）之主管（首長）多加費心，督導同仁參考移民

署經驗辦理專論課程，以提升公務體系對個人權公約原則之理解應用，

並請綜合規劃司協助確認各單位（機關）辦理專論課程情形。 

 

意見交換及臨時動議 

主席： 

    宗教及禮制司於本小組有無人權相關議題或委員代表？ 

綜合規劃司： 

    宗教及禮制司業務亦與人權議題相關，將於下次遴聘委員時研議

納入該司代表，或請該司派員列席。另補充說明，115年初將舉行兒

童權利公約國家報告 2輪國內審查會議，5月中旬將召開兩公約國家

報告國際審查會議，屆時請各單位（機關）配合辦理相關前置作業。 

主席： 

    謝謝幕僚單位補充。今日若無其他建議，本次會議就到此結束，

謝謝各位的參與。 


